
编辑/孙天骄
美编/高岳

校对/张胜利

星期三
2025年6月18日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新鲜芦荟剥皮后蘸蜂蜜，主播一边说着“这样
特别好吃”，一边止不住地想呕吐，眼眶憋得通红，
艰难地做吞咽状。
  这是《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在网上看到的直播
画面，当主播“华××”开始吃些“新鲜玩意儿”，直播
间在线人数一下子增加了1000多人。
  记者注意到，类似的猎奇怪异吃播直播和视频
在平台上还有很多，这些主播不仅将非常见食材做
成食物，有些甚至直接进食活金鱼、死老鼠、喝食用
油等，完全超出常人所能接受的范围。
  这样的吃播内容为何会有市场？食材过于猎奇
怪异是否存在法律问题？记者对此展开调查采访。

吃的越怪越有流量

  “××图图”是一名吃播主播，其视频内容以“大
胃王”、猎奇为主，经常有弹幕和评论表示这些视频
让自己看得“心里不适”。
  例如有一期视频，主播下了一大锅清水面条，里
面放上几条活的金鱼，水中还清晰可见鱼的排泄物。
只见他一口气将满满一锅面条吃完后，又端起锅将
里面的汤喝完。还有一次，主播首先连壳一起吃下3
颗生鸡蛋，随后喝完了面前摆放的6杯不同颜色的饮
品，每杯杯底各有一个生鸡蛋，同样连壳吞入。
  主播“冰糖××”在视频中将各种非常见食材做
成食物，比如冰糖老鼠干、鸵鸟屁股蛋挞、水煮牛肉
夹乌梅等，随后将食物送进口中，一脸痛苦地咀嚼
并吞咽。
  还有几名主播直接大口大口喝起油来———
“××吃一吃”出了“油炸面包”“灌油面包”“喝油面
包”等多期视频，视频开头她先喝了一碗油，盘子里
摆满了用油炸过、一捏会出很多油的面包，随后将
其吃完。“××爱吃油”经常会吃几斤水煮的纯肥肉
版水晶腊肉，还有雪糕盖饭、一锅油和油渣泡饭等。
还有主播直接将大桶食用油倒入500ml的矿泉水瓶
中，随后一口气喝完。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猎奇怪异吃播视频的观看
数据都还不错，甚至吃的东西越怪越有流量。比如
“腊腊××”一期吃油炸面包、喝油的视频，有2.4万条
评论，转发量超47万；“来××”清蒸羊蛋榨汁等猎奇
吃播的视频播放量大多过万，其他视频则只有几百
或几千播放量。还有人专门转发外国“油炸老鼠包
饭”“生吃活鱼螃蟹”等猎奇吃播视频，播放量几十
万、上百万是常态。

不要误读立法精神

  一些听上去就反胃的食物，主播是怎么吃进
去的？
  有曾做过吃播的博主近期发视频揭露，有些吃
播为了将怪异猎奇的食物吞进去，甚至会将味觉神
经切除，只要屏住呼吸，什么东西都可以咽得下去。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钟
嘉玮向记者介绍，猎奇怪异类食物对身体造成的伤
害不容小觑。比如喝油会导致脂肪摄入过多，引起
急性胰腺炎、胆囊炎、腹泻，长期还会导致肥胖、高
血脂、脂肪肝等疾病。再如，有些主播吃饺子喝了二
斤醋，可能会损伤胃黏膜，导致消化性溃疡，引发胃
痛、胃灼热、消化道出血等问题。
  “可以说，不符合常理的食材和做法，很多都可
能对身体造成伤害。”钟嘉玮说。
  有人认为，这些吃播用到的食材本来一般人就
无法吃或者很少有人去吃，所以不会导致浪费的
问题。
  对此，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施志广说，这是对
反食品浪费法立法精神的严重误读。该法明确规
定，禁止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
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这里的“浪
费”不是结果性的衡量（是否吃掉），而是过程性规
制：是否通过网络传播形式，诱导、表演或鼓励浪
费性消费行为。即使食材本身并非大众普遍食用
对象，一旦通过视频表现为“为了猎奇、炫技、博流
量而弃之”，仍可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浪费”。
  “此外，如果所用食材属于珍稀野生动物、水产
资源保护物种或未经检疫的高风险食材，可能触犯
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乃至刑法规定的危害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施志广说。

取证难治理难度大

  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现，《网络表演经营活动
管理办法》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实时在线传播营业
性演出活动，不得含有“表演方式恐怖、残忍、暴力、
低俗，摧残表演者身心健康”的内容。近年来，针对
吃猎奇怪异食物的出格引流行为，多家平台开展了
整治，比如搜索相关词条会弹出“拒绝浪费”提示，
情节严重的会被删除作品、关停直播、封禁账号等。
  在这种情况下，为何猎奇怪异吃播仍能成为流
量密码？
  施志广认为，根源在于平台算法让“极端内容”
能触发用户停留、评论、转发等行为的奖励机制。这
类内容往往突破常规伦理、刺激感官，迅速满足一些
观众的好奇心和窥探欲，具有极高的信息传播黏性。
  “而且，对猎奇怪异吃播的治理也面临一定挑
战。”施志广说，其一，概念边界模糊，缺乏统一界定
标准。“猎奇”并非法定术语，不具有明确的可裁定
性，是否“猎奇”往往取决于主观感知与语境认知，
导致监管对象识别困难。尤其是部分视频采用美食
外观伪装异物、剪辑制造吞咽假象，进一步加大内
容识别难度。
  其二，取证难度大，法律适用障碍多。部分吃播
未出现明确的“吞咽画面”，但通过剪辑或在字幕中
进行诱导性表达，使得在认定其是否违反食品安全
法或反食品浪费法时，缺乏直接证据链条。此外，平
台内容往往瞬时传播且易删除，相关部门调查周期
与技术资源不足，取证落地困难。
  他还提到，主体虚拟化与跨平台转移削弱了处
罚实效。当前吃播账号多采用虚拟主体运营模式，
实际由MCN机构掌控，其注册信息与
财务流向难以穿透核查。一旦某个账
号被封禁，相关人员可迅速通过更换
IP地址、转换平台、变更身份等方式
重新上线。而现行监管工具缺乏跨
平台、跨账号的动态追踪机制与联
合响应能力，难以有效应对此类
情况。

需要细化实施办法

  应如何治理猎奇怪异吃播？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孙宏臣说，《互联网直播服
务管理规定》《网络直播营销行为
规范》等规范性文件需要进一步
细化实施办法，将网络猎奇怪异

吃播的标准具体化、可操作化。
  “建议明确不得使用以下食材或不得展示如下
画面：不得食用国家明令禁止捕杀和食用的野生动
植物；不得食用有毒有害食材，或者需要专业人员
处理后才能食用的食材；不得食用明显不符合人们
习俗或有违宗教信仰的食材；不得展示动物捕杀等
血腥画面；不得展示引起人们心理或身体不适的画
面；不得以超过正常饮食量暴饮暴食或者假吃、催
吐等欺骗方式直播；其他不利于身体或心理健康的
直播内容。”孙宏臣补充道。
  在施志广看来，应以“底线规制+类型化治理+多
元共治”的方式进行合规治理和价值引导：
  明确“不可为”的法律底线。应尽快通过行政规
章或司法解释，明确以下行为违法：使用受保护动
物或来源不明食材；模拟吞食非食品性物质并通过
平台传播；展示大量食品摆拍后抛弃，构成表演性
浪费；制造血腥、恶心、暴力或恐惧内容刺激用户感
官等。
  推行“内容预警+账号分级”的平台责任机制。
平台引入AI识别技术对“吞咽、痛苦、异物、血腥”
等视觉元素进行标签化，推送预警标识，对相关内
容设置观看提示、年龄门槛，甚至限制商业变现功
能。同时，对发布恶意猎奇内容的账号应实施阶梯
式处置——— 包括限流、禁播、注销、平台联合封
禁等。
  加强对MCN机构和主播注册主体的实质监
管。推动将MCN机构内容合规、主播行为纳入审核
范畴。对存在违法违规猎奇内容生产行为的机构，
依法追究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对恶意组织猎奇
表演牟利者，可考虑从刑法下的寻衅滋事罪、编

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等路径入手
惩处。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邓 君
□ 本报通讯员 李艳玫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公私域流量边界模
糊所引发的新型纠纷日益凸显，成为平台经济治理的
重要课题。
　　近日，广州互联网法院院长宋伟莉担任主审法官，
创新运用“裁判思维引导调解、调解成果反哺裁判”模
式，成功调解一起流量经济领域诉讼标的超300万元的
网络服务合同纠纷。
　　案件办理过程中，法官将裁判规则预释、行业惯例
标准融入调解过程，通过“裁判+调解”双轨并行机制，
在柔性化解纠纷的同时实现规则输出，为数字经济领
域纠纷解决提供了可复制的“裁判式调解”司法范本。
　　原告平台依托熟人社交信任链，通过推手在微信、
小红书等私域场景分享商品，构建起低成本拉新与高

效复购的商业模式，并以“一人一账号”“禁止未经授权
公域推广”“差异化佣金结算机制”等协议规则区分管
控公私域流量。
　　然而，被告通过租借40余个“个人推手”账号组成矩
阵，伪造平台授权文件后在公域广告平台批量投放引
流链接，以“个人推手”名义申请高比例佣金结算，累计
套利300余万元。
　　原告认为被告违反了关于禁止公域流量推广的约
定，破坏了公域流量推广生态，主张被告退还所有佣
金，并解除协议。被告则抗辩称，服务协议中没有明确
禁止这种推广行为。
　　“本案表面上是关于佣金的争议，背后却是数字经
济时代的规则之争。”面对这起百万流量纠纷，宋伟莉
认为，不能简单判输赢、分对错，要在保护创新和维护
规则之间寻找平衡点。
　　在案情研判中，宋伟莉在笔记本上画了3个大问

号：平台服务协议是否产生效力？被告用40多个账号利
用公域流量推广算不算违约？300余万元佣金该怎么计
算损失？
　　审判团队带着问题找证据。首先，审查协议内容。
平台协议有列举部分禁止的“公域推广方式”，但没有
对公私域流量推广进行明确界分，对于用户的推广方
式并没有清晰指引。其次，深入调查取证。根据公安询
问笔录，被告在明知平台区分结算规则的情况下，通过
操作大量个人账号和伪造文件进行实质上的机构推
广，具有明显的主观故意。最后，细查证据内容。根据被
告与原告客服的聊天记录，在被告报备多账号及询问
推广方式时，原告未及时核查并明确禁止，存在监管过
失，对损失的扩大存在过错。
　　通过组织多轮证据交换与事实梳理，调研公私域
流量分层推广的商业逻辑，分析被告的行为动机、主观
恶意，最终锁定了被告“伪造授权文件、刻意规避规则、

主观恶意套利”，以及原告的服务协议条款不明、因被
告的违约行为实际获利等核心事实。
  为强化释法说理实效，审判团队在调解过程中同
步制作了包含三大裁判要点的预案。
　　结合裁判思维，法官对原告耐心劝道：“平台条款
规定对个人推手和机构推手进行差异化结算，并不等
同于禁止公域流量推广。而且你们确实因为被告的推
广行为获益，对于你们的损失，要如何量化举证也不容
易。另外，被告在和你们的客服沟通过程中，也没有得
到明确指引，对于这部分损失也要承担扩大责任。”
　　对于被告，法官也严厉指出：“你作为专业推广者，
明知平台对于个人推手和机构推手的佣金进行差异化
结算，还通过租借账号的方式规避平台规则，属于明知
不可为而故意为之。另外，伪造公章授权更是涉嫌违
法，主观恶意明显，如果真要判决，可能不仅要退还佣
金，还要进行赔偿。”

　　法官团队还给当事人算了一笔账：一方面，被告通
过公域流量推广进行私域流量套利，根据公私域推广
的佣金结算规则差异，在他实际获取的300多万元佣金
中，有100多万元属于违规获利。另一方面，因被告的推
广客观上促成真实交易，为原告带来商品销售收入。原
告因交易达成获得的商品差价利润属于“违约带来的
直接收益”，应该进行损益相抵。
　　结合裁判预案，法官经过多轮融合法律释明、行业
规则导入与利益平衡的调解工作，最终促成双方达成
“返还100万元佣金+解除协议”的一揽子调解方案。
　　至此，当初的3个问号变成了清晰的调解结果———
没有开庭，没有对抗，却把法律的道理讲得明明白白。
　　本案通过“预案先行明确法律底线、规则导入规范商
业逻辑、利益平衡修复市场关系”的模式，既破解了新兴
领域“调无依据、判无先例”的司法困境，又为数字经济健
康发展提供了“案结事了+规则确立”的双重保障。

制作食用冰糖老鼠干 直接大口喝食用油

猎奇怪异吃播咋成了流量密码

公私域流量边界模糊引发新型纠纷
广州互联网法院“裁判式调解”破难题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185体育生来挑战55个包子了，吃完免单还
有6666元奖金。据说体育生饭量大得惊人，曾经让
食堂阿姨都害怕，大家猜猜他能成功吗？”
  “咱们的规矩是一小时吃完55个牛蹄，吃到30
个以后开始免单，吃到55个奖励6666元，全部吃完
多加1000元，中途不能上厕所。”
  “寻找××大胃王，在1分钟内吃完10串羊肉筋
奖励现金666元，在3分钟内吃完6两酱牛肉奖励现
金200元，吃不完的要按原价购买。”
  ……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吃完一定分
量的食物即可免单甚至还能获得奖励，已经成为
不少餐饮店的一种引流方式。
  采访过程中，有饭店老板向记者透露：“挑战
视频发出去后，店里客流量翻了几倍。哪怕挑战者
没吃完，剩下的食物拍照发‘朋友圈’也能引流。”

超量进食即可免单

  拥有近50万粉丝的博主“饭××”目前已经更
新了30多期“吃货挑战”系列视频。
  其挑战的一家“全牛宴”，饭店门口摆出了挑
战榜，上面写着：吃完一整个牛头可免单、吃完一
个十几斤的肉拼盘可免单等。而挑战榜上已经“战
功赫赫”：挑战牛头第一名，×××，4个牛头（出肉
量至少20斤）；挑战拼盘第一名，×××，24斤；挑战
包子第一名，×××，63个……每次有人挑战时，商
家都会用视频记录，店内外也围满了观众。
  记者注意到，不少餐饮店都推出了这样的“免
单挑战”“大胃王挑战”，而挑战的规则往往让常人
几乎无法完成。例如，有饭店推出的超级大碗面挑
战，要求消费者1小时内吃完，中途不能离场，挑战
成功的话免单，并且以后在店内就餐终身免费。商
家端上来的超级大碗面里，有11份面、10块叉烧
肉、7个鸡蛋、垒得像小山般的十几斤豆芽。
  还有的挑战乍一看很简单，实则却暗藏玄机。
  比如，有饭店要求，先花99.8元买6种口味的巧
克力派，30秒内吃完一个坚果味巧克力派（看上去
是正常大小），就能拿到1000元奖金。结果有博主
去吃的时候，发现巧克力派上面有一层又厚又硬

的巧克力壳，只有嚼碎才能咽下去，如果不嚼碎
很容易划伤食道。巧克力派本身又粘牙又扎实，
店家还规定了不能喝水，导致很少有人能在30
秒内挑战成功。

免责声明并非万能

  记者调查了解到，商家在挑战开始前，都会
要求挑战者签署免责协议或录制一段免责声
明，比如要求挑战者确认自身身体健康、不存在
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胃肠道疾病等，完全知
晓并自愿承担比赛导致的健康风险以及可能引
发的医疗费用。
  商家推出的这种“免单挑战”在法律上是何
性质？免责声明是否意味着一旦出现意外，商家
可以“全身而退”？
  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宜前向
记者介绍，商家推出的“限时吃完免单”“吃完有
奖金”等挑战活动，本质上属于商业促销行为，
在法律层面可界定为商家与消费者之间成立的
“附条件合同”。
  “消费者参与挑战时，通常需接受商家设定
的条件（如30分钟内吃完指定分量食物），商家
则承诺若消费者完成条件即免除餐费或支付奖
金。这一过程中，商家的活动宣传（如告示、海
报）构成要约邀请，消费者实际参与挑战（如开
始进食）可视作要约，商家确认接受（如允许消
费者开始挑战）则构成承诺，双方成立以‘完成
挑战’为条件的服务合同关系。该活动受民法
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约束，需遵守诚实
信用、公平交易等基本原则。”孙宜前说。
  孙宜前进一步分析说，如果挑战内容超出
合理范围，如商家设置“20斤食物”“半小时8碗
面”等远超普通人食量的挑战，明知可能导致消
费者暴饮暴食引发健康风险（如急性肠胃炎、胰
腺炎、窒息等），却未采取警示、提醒或限制措施

（如未告知食物分量、未劝阻过量进食），或者未
提供必要安全保障、放任消费者继续挑战直至
出现危险，此时商家有过错，消费者可依据民法
典有关规定要求商家赔偿。
  “商家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民法典明确规定
的法定义务，不能通过协议免除。若协议约定

‘消费者自愿承担一切风险，商家不担责’，该条款因排除商
家法定责任、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属于无效条款。若协议
是商家利用其优势地位（如消费者为获得免单/奖金被迫签
署），且内容明显对消费者不利（如完全免除商家责任），根
据民法典第151条，消费者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
日起1年内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该协议，撤销后协议自
始无效。”孙宜前说。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群辉说，挑战的内容若为
一般人难以完成的大量进食任务，可能诱导、误导消费者超
量点餐，违反反食品浪费法“餐饮经营者不得以任何方式诱
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的规定；商家在发布类似广告时，
可能会被监管部门认定广告内容违反“社会公序良俗”，违
反广告法；商家设置根本无法完成的挑战，可能构成对消费
者的欺诈或误导，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可
能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合理设计挑战内容

  记者注意到，有不少商家将“免单挑战”作为卖点，开启
直播或者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相关视频引流。
  在黄群辉看来，商家将“免单挑战”等作为卖点进行直播
或发布视频引流，可能传递浪费粮食等不良导向。这种活动
可能会强调食量和进食速度，容易引发观众的跟风模仿，导
致超量点餐和食物浪费，与我国倡导的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的理念相悖。从社会公共利益角度看，如果不加以规范，容易
引发食品浪费、损害消费者健康等问题，甚至触犯相关法律
法规，若其形式、内容等不加以调整规范，就无存在必要性。
  他建议，商家应遵守法律法规，合理设计挑战内容，避免
诱导食品浪费和危害消费者健康。在活动前充分告知消费者
挑战的规则、风险等信息，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
时，要积极倡导节约粮食的理念，对未完成挑战的食物进行
合理处理，避免浪费。相关部门应加强对餐饮行业此类活动
的监管，依据反食品浪费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对违规商家进行严肃处理。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畅通投诉举
报渠道，及时处理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加强宣传教育，提高
商家和消费者对节约粮食、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认识。
  “平台应加强对相关直播和视频内容的审核，对宣扬浪
费粮食、过度进食等不良内容进行限制和处罚。建立举报机
制，鼓励用户对违规内容进行举报。同时，可以通过技术手
段，如推荐算法等，引导用户关注健康、文明的餐饮内容，传
播正确的价值观。消费者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和饮食观
念，理性参与挑战活动，不盲目追求免单或奖金而过度进
食。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在参与活动过程中注意自身健康和
安全。若发现商家存在违规行为或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应及
时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维权。”黄群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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